
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76.8.24.七十六局參字第 21256 號函 

 

依銓敘部民國七十六年七月二十九日（七六）臺華典三字

第一００六０六號函釋：「查本部民國七十六年六月二日

（七六）臺華典三字第九七一四三號函規定略以：『公務人

員請假規則』第九條（按現為第八條）規定所稱之『年資

銜接者』或『年資未銜接者』，係以書面之公文書為事實認

定之標準，公務人員辭職再任，其原職單位出具之離職證

明書中之離職生效日期，與新職單位之派代令中之到職生

效日期，如為同一日，即視為年資銜接，反之，即視為年

資未銜接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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